
◎國科會專題計畫作業規範 

1. 流程圖 

負責單位 作業流程 說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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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據

開始

公告並轉知各學院、系
(科)所、通識教育中心

計畫主持人至線上系統
製作計畫申請書

彙整送出，並列印申請
名冊及切結書

國科會核定補助通知學
校

學校函請國科會撥付款
項

計畫執行

結束

通知計畫主持人簽署
執行同意書

會計室/出納組簽請入帳

申請清冊

未獲推薦清
冊

領據

收支明細表

結報確認表

簽辦國科會來函

計畫結案

核定清冊

請款明細表

合約書

請款明細表

切結書

 

 

 

 

 

 

 

國科會計畫申請每年受理一次。 

 

 

 

依據國科會來函辦理簽核後，行

政網頁上公告。 

 

計畫主持人進入國科會網站「研

究人才網」線上製作，於截止日

前完成計畫書，並於線上繳交送

出。 

申請系統會以 Email 方式通知產

學合作與推廣教育中心。中心彙

整後列印清冊，備函送國科會。 

 

審查通過後，函送核定清冊及未

通過清冊(約每年 7、8 月)。產學

合作中心於每年 8 月底前將核定

結果呈報校長。 

 

通知並請主持人簽署執行同意

書。 

 

簽署相關文件後，函送相關文件

給國科會，憑此撥付款項。 

 

分期入帳。 

 

 

 

執行計畫，並持續請領款項。 

 

 

 

計畫結束後兩個月內完成經費核

銷。三個月內備文檢附專題研究

計畫收支明細報告表及結報確認

表辦理結案。 

 

 


